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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學及專科同等學歷即可報考，簡章請至本校網站下載】

【考試科目】
　兒童心理與發展、課程設計與教學、藝術概論、靜物水彩、

  創作演示、教學演示

【加分項目】
　工作年資、專業課程研習、已通過本校藝術知能測驗者

【考試地點】
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(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)

  洽詢專線:02-22723568或02-22722181轉1616

【報名截止】

　113年6月24日

http://eec.ntua.edu.tw

廣 告

考試時間：113年7月6日(六)、7月7日(日)

National  Taiwan  University  of  Arts

National  Taiwan  University  of  Arts

Extension Educ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

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兒童美術師資認證考試簡介(詳細請參閱報名簡章http://eec.ntua.edu.tw)

一、目的

為落實「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」五育均衡發展，增進藝術教育人員專業職能，希望藝術教育向下紮根，建構專業證照制

度，以公平、公開、公正的原則下辦理兒童藝術師資認證考試，全面提升兒童藝術教育素質，並提供藝術教學選用適任

人才的標準，並且每年辦理兒童藝術師資研習班及認證考試。

二、報名資格
兒童藝術師資認證考試-美術類：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方可報名考試：

(一)教育部認可之國內、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(含應屆畢業生)。

(二)教育部認可之高中（職）畢業，修滿本校80學分班(含當學期)，研習課程須含藝術基礎課程(素描、水彩、油畫、

複合媒材、現代藝術史、西方藝術史、藝術概論、藝術學、美學)，取得學分證明書者及兒童藝術師資研習課程。

(三)已通過本校藝術知能測驗者。(註1)。

(註1)兒童藝術知能測驗為中華民國101年前，兒童藝術師資認證考試為非美術設計相關科系人士所需加考的測驗，於中

華民國102年起，停止辦理此項考試類別。

三、報名方式及時間
(一)報名方式：一律採通訊報名，以郵戳為憑，請備齊報名相關資料，缺件者恕不受理。

(二)收件日期：公告後至113年6月24日止，以郵戳為憑。

四、考試日期及費用
(一)考試日期：113年7月6日、7日

(二)考試費用：新臺幣4,000元

(三)繳費方式：

1.一律採郵局劃撥繳費，繳費後請將劃撥收據影本黏貼於報名表上。

2.劃撥戶名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推廣教育專戶，帳號：19364305。

五、報名簡章
1.簡章網路下載：請逕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網站下載簡章http://eec.ntua.edu.tw/，並以A4尺寸紙張直式列印。

2.紙本簡章可至本校前門警衛室購買，每份酌收新臺幣100元。

六、考試科目
兒童心理與發展、課程設計與教學、藝術概論、靜物寫生、創作演示、教學演示

【加分項目】

工作年資、兒童藝術師資研習、兒童藝術師資學分證明、已通過本校藝術知能測驗者

七、合格標準
兒童藝術師資認證考試：各考科以100分計算，每一種考科考試成績須60分（含）以上，總平均70分（含）以上者，方

為通過。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(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)

洽詢專線:02-22723568或02-22722181轉1616/ e-mail:ginny@ntua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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